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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停牌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

A 股股票事项。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，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，

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：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》等有关规定，

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股票简称：东方精工，股票代码：002611）

自 2018 年 6 月 19 日（星期二）开市起停牌。 

公司将尽快确定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事宜，并于公司股票停牌之日

起 10 个交易日（含停牌当日）内公告并复牌。 

本次筹划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背景和目的 

东方精工以“智能制造”为战略愿景和业务核心，积极提升生产效率和业务

规模，继续加快新兴产业布局和全球化步伐，公司的主营业务划分为“高端智能

装备”和“汽车核心零部件”两大业务板块。 

智能制造不仅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突破口，也是工业互联网的主要

方向，已经成为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内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。公司也牢牢把握智能

制造产业的发展机遇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的方式推动公司发展战略的快速落地实

施。 

广东佛斯伯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东方精工与意大利 Fosber 集团共同出资设

立的合资公司，2014 年设立，是东方精工控股子公司。该公司设立后，通过合

资公司中意团队的共同努力和技术转化，先后研发出智能全自动瓦楞纸板生产线



的“混合线”和针对亚洲市场设计、研发的“亚洲线”整机产品，获得客户高度

认可。  

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，主要用于广东佛斯伯智能设备有限公

司智能自动化瓦楞纸板生产线产能扩张、购置土地新建厂房和业务拓展等方面的

资金需求，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，在促进公司全面发展的同时为全

体股东带来更丰厚的回报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金额范围及投资方向 

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，且不超过

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0%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,000 万元（具体以非公开发行

股票预案为准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控股子公司广东佛斯伯

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智能自动化瓦楞纸板生产线产能扩张、购置土地新建厂房和业

务拓展等方面的资金需求。 

（三）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

本次发行前，公司总股本为 1,149,154,435 股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唐灼林、

唐灼棉，合计持有 254,139,189 股股票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2.12%。 

按照本次非公开的发行数量上限计算，不考虑其他股本变动影响，本次非公

开发行完成后，唐灼林、唐灼棉合计持有的东方精工股权比例预计不低于 21%，

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（五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聘请的中介机构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市中伦

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、

法律顾问、审计机构。 

 

 



停牌期间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

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

准。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2018年6月19日 




